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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內役字第八一八三八三○號函：「主旨：金門、馬祖地區自八十二

年元月一日開始實施徵兵。說明：二、金門、馬祖地區實施徵兵，以六

十四年次役男為開始徵集之對象，於八十三年辦理徵兵處理，八十四

年徵集入營。」及行政院八十五年八月二十三日台八十五內字第二八七

八四號函覆監察院，其中所附國防部會商內政部對監察院調查「金馬地

區六十四、六十五年次役男陳情免予徵集服役案」有關調查意見之研處

情形，第三項關於六十四年次役男得否檢定為乙種已訓國民兵一節，載

明：「六十四年次役男，當時年僅十七歲，尚不符檢定為已訓乙種國民

兵，在原檢定辦法廢止後，自應回歸兵役法相關規定，辦理徵兵事宜。

似不生法規效力之溯及問題。」不問是否符合檢定為已訓乙種國民兵要

件，而概以六十四年次男子為金馬地區開始徵兵之對象部分，基於信賴

保護原則，應不予適用。至本件據以聲請之案件，是否符合金馬地區役

齡男子檢定為已訓乙種國民兵實施辦法第二條第一項第二款及同條第

二項規定，實際接受各該地區軍事訓練或民防基本訓練（自衛隊訓練）

並服勤務之要件，有關機關仍應斟酌全部相關資料及調查證據之結果，

予以判斷，並依本解釋意旨，而為適當之處理，併此指明。

釋字第五三○號解釋（90.10.5.）

【解釋文】

憲法第八十條規定法官須超出黨派以外，依據法律獨立審判，不受

任何干涉，明文揭示法官從事審判僅受法律之拘束，不受其他任何形式

之干涉；法官之身分或職位不因審判之結果而受影響；法官唯本良知，

依據法律獨立行使審判職權。審判獨立乃自由民主憲政秩序權力分立

與制衡之重要原則，為實現審判獨立，司法機關應有其自主性；本於司

法自主性，最高司法機關就審理事項並有發布規則之權；又基於保障人

民有依法定程序提起訴訟，受充分而有效公平審判之權利，以維護人

民之司法受益權，最高司法機關自有司法行政監督之權限。司法自主性

與司法行政監督權之行使，均應以維護審判獨立為目標，因是最高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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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於達成上述司法行政監督之目的範圍內，雖得發布命令，但不得違

反首揭審判獨立之原則。最高司法機關依司法自主性發布之上開規則，

得就審理程序有關之細節性、技術性事項為規定；本於司法行政監督

權而發布之命令，除司法行政事務外，提供相關法令、有權解釋之資料

或司法實務上之見解，作為所屬司法機關人員執行職務之依據，亦屬法

之所許。惟各該命令之內容不得牴觸法律，非有法律具體明確之授權

亦不得對人民自由權利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若有涉及審判上之法律

見解者，法官於審判案件時，並不受其拘束，業經本院釋字第二一六號

解釋在案。司法院本於司法行政監督權之行使所發布之各注意事項及

實施要點等，亦不得有違審判獨立之原則。

檢察官偵查刑事案件之檢察事務，依檢察一體之原則，檢察總長

及檢察長有法院組織法第六十三條及第六十四條所定檢察事務指令

權，是檢察官依刑事訴訟法執行職務，係受檢察總長或其所屬檢察長

之指揮監督，與法官之審判獨立尚屬有間。關於各級法院檢察署之行

政監督，依法院組織法第一百十一條第一款規定，法務部部長監督各級

法院及分院檢察署，從而法務部部長就檢察行政監督發布命令，以貫

徹刑事政策及迅速有效執行檢察事務，亦非法所不許。

憲法第七十七條規定：「司法院為最高司法機關，掌理民事、刑

事、行政訴訟之審判及公務員之懲戒。」惟依現行司法院組織法規定，

司法院設置大法官十七人，審理解釋憲法及統一解釋法令案件，並組成

憲法法庭，審理政黨違憲之解散事項；於司法院之下，設各級法院、行

政法院及公務員懲戒委員會。是司法院除審理上開事項之大法官外，其

本身僅具最高司法行政機關之地位，致使最高司法審判機關與最高司法

行政機關分離。為期符合司法院為最高審判機關之制憲本旨，司法院組

織法、法院組織法、行政法院組織法及公務員懲戒委員會組織法，應自

本解釋公布之日起二年內檢討修正，以副憲政體制。

【解釋理由書】

憲法第八十條規定法官須超出黨派以外，依據法律獨立審判，不受

釋字第五三○號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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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干涉，明文揭示法官獨立審判原則，其內容可分職務獨立性及身分

獨立性二者，前者指法官從事審判僅受法律之拘束，不受其他任何形式

之干涉；後者謂法官之身分或職位不因審判之結果而受影響。憲法第八

十一條規定法官為終身職，非受刑事或懲戒處分或禁治產之宣告，不得

免職，非依法律不得停職、轉任或減俸，即係本此意旨。審判獨立在保

障法官唯本良知，依據法律獨立行使審判職權，為自由民主憲政秩序權

力分立與制衡之重要機制；為實現審判獨立，司法機關應有其自主性，

其內容包括法官之獨立、司法行政權及規則制定權。其中規則制定權係

指最高司法機關得由所屬審判成員就訴訟（或非訟）案件之審理程序

有關技術性、細節性事項制訂規則，以期使訴訟程序公正、迅速進行，

達成保障人民司法受益權之目的。又人民之訴訟權為憲法所保障，國家

應確保人民有依法定程序提起訴訟，受充分而有效公平審判之權利，

以維護人民之司法受益權，最高司法機關對於法官自有司法行政之監督

權。惟司法自主權與司法行政監督權之行使，均應以維護審判獨立為目

標，因是最高司法機關於達成上述司法行政監督之範圍內，雖得發布命

令，但不得違反首揭審判獨立之原則。最高司法機關發布司法行政監督

之命令，除司法行政事務外，提供相關法令、有權解釋之資料或司法實

務上之見解，作為所屬司法機關人員執行職務之依據，亦屬法之所許。

惟各該命令之內容不得牴觸法律，非有法律具體明確之授權亦不得對

人民自由權利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如有涉及審判上之法律見解者，法

官於審判案件時，並不受其拘束，業經本院釋字第二一六號解釋在案。

司法行政機關為使人民之司法受益權獲得充分而有效之保障，對

法官之職務於不違反審判獨立原則之範圍內，自得為必要之監督。法官

於受理之案件，負有合法、公正、妥速及時處理之義務，其執行職務如

有違反，或就職務之執行有所懈怠，應依法促其注意、警告或予以懲

處。諸如：裁判適用已廢止之法令、於合議庭行言詞辯論時無正當理由

逕行退庭致審理程序不能進行、拖延訴訟積案不結及裁判原本之製作

有顯著之遲延等等。至承審法官就辦理案件遲未進行提出說明，亦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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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之監督方式，與審判獨立原則無違。對法官之辦案績效、工作勤惰

等，以一定之客觀標準予以考查，或就法官審判職務以外之司法行政事

務，例如參加法院工作會報或其他事務性會議等行使監督權，均未涉

審判核心之範圍，亦無妨害審判獨立問題。

依現行法制，司法院本於司法行政監督權之行使，發布「辦理民

事訴訟事件應行注意事項」、「辦理強制執行事件應行注意事項」、

「民事保全程序事件處理要點」、「法院辦理民事調解暨簡易訴訟事件

應行注意事項」（中華民國七十九年八月二十日發布，八十九年四月八

日因配合修正「辦理民事訴訟事件應行注意事項」而廢止）、「法院辦

理民事事件證人鑑定人日費旅費及鑑定費支給要點」、「法院適用鄉

鎮市調解條例應行注意事項」、「法院辦理刑事訴訟案件應行注意事

項」、「法院辦理刑事訴訟案件被告具保責付要點」、「法院辦理刑事

訴訟簡易程序案件應行注意事項」、「各級法院辦案期限實施要點」、

「法院辦理重大刑事案件速審速結注意事項」、「未繼承登記不動產辦

理強制執行聯繫要點」，為各級法院及分院受理民、刑訴訟事件、非訟

事件，就有關職務上之事項，發布命令，若僅係促其注意，俾業務之執

行臻於適法、妥當及具有效率，避免法官因個人之認知有誤，發生偏

頗之結果，於未違背法律之規定，對於人民權利未增加法律所無之限

制範圍內，與憲法方無牴觸。各該命令究竟有無違背本解釋意旨，應隨

時檢討修正，以維審判獨立之原則。至司法院發布「家事事件處理辦

法」、「各級法院律師閱卷規則」、「台灣地區土地房屋強制執行聯繫

辦法」，如涉及人民權利之限制者，則須有法律具體明確之授權依據，

並應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三條規定之程序發布，乃屬當然。

檢察官偵查刑事案件之檢察事務，依檢察一體之原則，檢察總長

及檢察長有法院組織法第六十三條所定指揮監督各該署及所屬檢察署

檢察官之權限，同法第六十四條復規定檢察總長、檢察長得親自處理

其所指揮監督之檢察官事務，並得將該事務移轉於所指揮監督之其他

檢察官處理之。是檢察官依刑事訴訟法行使偵查權所關之職務，例如

釋字第五三○號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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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偵查、提起公訴、實行公訴、擔當自訴、執行判決等，本於檢察一

體之原則，在上開規定範圍內，係受檢察總長或其所屬檢察長之指揮

監督，與法官之審判獨立尚屬有間。關於各級法院檢察署之行政監督，

依同法第一百十一條第一款規定，由法務部部長監督各級法院及分院

檢察署。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依同條第二款規定，僅監督該檢察

署，有關行政監督事項並有同法第一百十二條及第一百十三條規定之

適用。至檢察行政之監督，法務部部長就行政監督事項發布注意命令，

以貫徹刑事政策及迅速有效執行檢察事務，亦非法所不許。法務部發

布「各級法院檢察署處理刑事案件證人鑑定人日費旅費及鑑定費支給

要點」，係本於法務行政監督權之行使，於符合本解釋意旨範圍內，與

憲法尚無牴觸。

憲法第七十七條規定：「司法院為最高司法機關，掌理民事、刑

事、行政訴訟之審判及公務員之懲戒。」惟依現行司法院組織法規定，

司法院設大法官十七人，審理解釋憲法及統一解釋法令案件，並組成憲

法法庭，審理政黨違憲之解散事項；至三十六年三月三十一日公布司法

院組織法第四條雖規定：「司法院分設民事庭、刑事庭、行政裁判庭及

公務員懲戒委員會。」未及施行，旋於三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修正，

沿襲訓政時期之司法舊制，於司法院下設最高法院、行政法院及公務員

懲戒委員會。迨六十九年六月二十九日修正司法院組織法仍規定司法院

設各級法院、行政法院及公務員懲戒委員會。是司法院除大法官職掌司

法解釋及政黨違憲解散之審理外，其本身僅具最高司法行政機關之地

位，致使最高司法審判機關與最高司法行政機關分離。為期符合司法院

為最高審判機關之制憲本旨，司法院組織法、法院組織法、行政法院組

織法及公務員懲戒委員會組織法，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二年內檢討

修正，以副憲政體制。

釋字第五三一號解釋（90.10.19.）

【解釋文】




